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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一辑《刑事司法论坛》带着对过去一年刑事法治的反思和希冀与读者见面了。
“理论研讨”栏目收文三篇，它们分别从较为深入的层面关注了传统文化对司法制度的影响、中国现
代史中的刑讯、恢复性行刑功能三个理论问题。
“笔谈”栏目推出了一组关于量刑程序的讨论文章。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辑推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策划”一栏，收录了汪海燕和葛
琳的两篇评论文章。
在“实务研究”栏目中，本辑推出由陈光中教授主持的“中国刑事二审程序改革与完善”课题组的实
证研究成果《关于我国刑事二审程序运行情况的调研报告》。
“外国法”栏目的两篇文章分别探讨了“英美刑事审判之差异”和“加拿大刑事案件配偶作证”的适
格性。
在“案例研究”栏目中两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博士生通过分析徐某一案对此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
本辑最后的“特别报道”记述了何秉松教授获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位勋章的消息，华人法律学者获
此殊荣者目前仅此一人，可谓中国法学界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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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农业社会，其经济文化的渗透作用是无所不至的。
宋朝规定的“务限法”就充分反映出了自然经济观的深刻影响。
宋朝开国之初制定的国家大法《宋刑统》，其中有“婚田入务”专条，适应自然经济文化的要求，对
诉讼时效作出了特殊规定。
第一，规定了民事诉讼受理的时间，即“务限”。
《宋刑统》规定，每年“取十月一日以后，许官司受理，至正月三十日住接词状，三月三十日以前断
遣须毕，如未毕，具停滞刑狱事由闻奏”。
这就是说，每年农历十月一日至次年的正月三十日，农闲之际，州县官府方可受理民事诉讼，其他时
间不能受理案件；如果原已受理的民事案件尚未审理完毕，可延长审理至三月底。
但三月底以后，不仅不能受理案件，更不能审理案件。
用国家大法的形式，规定民事案件的诉讼审理时间，其目的是不影响农业生产，表明宋朝中央政府对
时令和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其他事项，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并提供制度上的充分保障。
宋朝民事争诉的案件主要是田宅、婚姻、债务。
在诉讼、审理过程中，牵涉的不光是双方当事人，还有干连的佐证以及亲属邻里等。
每审一案，就会耽误一地生产，审理众案，就会影响各地生产，这类诉讼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是非常明
显的。
　　为了避免这种后果的产生，宋朝以制度的形式将民诉案件严格限制在农闲季节审理。
这种制度安排不仅表明宋代诉讼审判制度的创新和发展，也是以农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文化
的客观要求。
第二，规定民事诉讼的时效，超过时效的诉讼，官府不再受理。
宋太祖时就有规定，因战乱离走、返回后重新认领田宅者，凡时间超过15年的，官府不再受理此类案
件。
另外，《宋刑统》规定，田地房屋分界纠纷，当时不曾诉讼，事后家长、见证人死亡、契书毁乱，超
过20年的，官府不再受理这类案件。
债务纠纷，债务人、保人逃亡，时过30年不再受理。
南宋新建，高宗规定，买卖田宅依法满3年而后再发生纠纷的，官府不得受理。
时效的规定着眼于稳定依法已经形成的民事关系，避免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影响。
第三，民事案件如有对判决不服者，可以和刑事案件一样，由当事人逐级上诉，由终审机关中央户部
作出最后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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